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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江职校 2025 师德师风专题法纪教育学习资料（7）

教师资格条例（节选）

第十八条 依照教师法第十四条的规定丧失教师资格的，不能

重新取得教师资格，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

政部门收缴。

第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

部门撤销其教师资格：

（一）弄虚作假、骗取教师资格的；

（二）品行不良、侮辱学生，影响恶劣的。

被撤销教师资格的，自撤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

教师资格，其教师资格证书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收

缴。

第二十条 参加教师资格考试有作弊行为的，其考试成绩作

废，3 年内不得再次参加教师资格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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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实施办法（节选）

第二十五条 丧失教师资格者，由其工作单位或者户籍所在地

相应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

原发证机关办理注销手续，收缴证书，归档备案。丧失教师资格

者不得重新申请认定教师资格。

第二十六条 按照《教师资格条例》应当被撤销教师资格者，

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按教师资格认定权限会同原发

证机关撤销资格，收缴证书，归档备案。被撤销教师资格者自撤

销之日起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教师资格。

第二十七条 对使用假资格证书的，一经查实，按弄虚作假、

骗取教师资格处理，5 年内不得申请认定教师资格，由教育行政

部门没收假证书。对变造、买卖教师资格证书的，依法追究法律

责任。


